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家庭用聚氯乙烯塑膠手套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 

項次 品名 檢驗標準(註) 檢驗方式 

  1 

家庭用聚氯乙烯塑膠手套(限檢

驗具毛裡且未標示非供家庭用

者。拋棄式手套除外) 

CNS 6632 (101年版) 符合性聲明 

註:表列商品僅依 CNS 6632 (101年版)第3.8節、第6.8節(或 CNS 15138-1) 執行塑化劑含量試驗

項目及第7節標示。 

相關檢驗規定： 

一、表列商品自116年1月1日起實施進口及國內產製商品檢驗，檢驗方式為符合性聲明。報驗

義務人免憑本局簽發之任何證明文件向海關辦理進口手續或運出廠場，惟應於進入市場前

符合檢驗規定。報驗義務人為符合性聲明時，應依規定向本局辦理登記後，始生效力。 

二、為符合性聲明時，應備置之技術文件如下： 

(一)型式試驗報告。 

(二)商品型式分類表。 

三、表列商品型式試驗受理地點為本局認可之指定試驗室，試驗費用依試驗室收費規定收取。 

四、報驗義務人應保存符合性聲明書及技術文件，至商品停止生產或停止輸入後5年。 

五、符合性聲明書應放置於報驗義務人處，若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執行市場檢查認有必要時，

報驗義務人應於24小時內提出符合性聲明書，技術文件則應於10個工作天內送達備查。 

六、表列商品型式試驗項目、試驗原則、所需樣品、中文標示、商品檢驗標識及符合性聲明登

記等相關管理規定，依本局訂定之「家庭用聚氯乙烯塑膠手套商品檢驗作業規定」辦理。 

七、表列商品之商品檢驗標識識別號碼之指定代碼應包含二維條碼，由報驗義務人依「商品檢

驗標識使用辦法」規定，自行印製並標示於商品本體或最小單位包裝明顯處，不宜以前述

方式標示者，置於包裝內。 

八、表列商品之檢驗標準以本公告版次為準，若有增(修)訂版次，由本局另行訂定實施日期。 

九、表列商品檢驗規費依「商品檢驗規費收費辦法」相關規定計收。 

 


